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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吗？

———与姚大志教授商榷

段忠桥

［摘要］　优先论与平等主义的关系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姚大志教授
主张 “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笔者认为，优先论不是一种平等观念，而只是一种优
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分配策略；平等主义是一种正义的分配原则，一种为平等主义者所认可的正义原则———
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在优先论和平等主义之间不存在哪一个更合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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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忠桥：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近几年来，我与姚大志教授围绕分配正义问
题展开了几次争论。随着争论的逐步深入，我们
之间的主要分歧开始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何
为分配正义。我认为 “分配正义”意指判断一种
分配是否正义的原则，而姚大志教授将其理解为
政府应当实行的正义的分配。二是如何认识优先
论与平等主义的关系。我认为优先论是一种优先
关注弱势群体的分配策略，平等主义是一种正义
的分配原则，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哪一个更合理的
问题，而姚大志教授认为优先论是 “另一种版本
的平等主义”，一种 “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
观念”。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在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７期发表的 《何为分配正义？———与
姚大志教授商榷》（以下简称 《何为》）一文中已
做过论述。本文将集中论述第二个问题。

我们知道，早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一篇题为
《平等还是优先？》的论文中，德里克·帕菲特
（Ｄｅｒｅｋ　Ｐａｒｆｉｔ）就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他的优
先论比平等主义更可取的观点。姚大志教授的
“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

的主张，无疑是对帕菲特观点的部分承袭，而他

提出这一主张无非是要表明，在我们之间关于分
配正义的争论中，他实际上坚持的是优先论的观
点，而我坚持的是平等主义的观点。受篇幅的限
制，本文不评论帕菲特的观点，而只表明姚大志
教授的主张及其论证是难以成立的。

一

当姚大志教授说 “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时，他说的平等主义意指什
么？对于这个问题，姚大志教授在他的相关文
章——— 《三论分配正义———答段忠桥教授》 （以
下简称 《三论》）中有这样三段论述：

（１）探讨关于平等观念作为分配正义的两种主
要的平等观念，一种是狭义的平等主义，另外一种
是优先论。由于前者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所
以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１］

（２）很多人都认同平等主义，并且把自己视
为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平等的理解却是大相
径庭的。这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对平等观念本身
进行分析，以澄清其含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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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平等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原则 （帕菲
特把它称为平等原则）：“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
他人更差，这本身就是坏的。”比如说，在一个
社会里，一半人的生活状况为１０，另一半人为

２０，这种情况就是坏的。这种平等原则意味着，
在一个共同体 （或社会）里，一些人生活得更
好，另外一些人生活得更差，如果这些生活更差
者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其他情况相同，
那么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坏的。这种平等原则也意
味着，平等是一个比较性的观念，一些人的处境
更差是相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的，而这些人的处
境比他们更好。这种平等原则还意味着，平等具
有内在的价值，即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
从而它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如果一个人认同平
等主义，那么他就应该对这种平等原则具有坚定
的承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认同平等原则，
那么他就不能说是一个平等主义者。［３］

第一段论述出自 《三论》的 “摘要”。在这
段论述中，姚大志教授先说作为分配正义的平等
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平等主义，另一
种是优先论，接着又说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他前边
讲的 “狭义的平等主义”与后面讲的平等主义是
同一概念吗？仔细读一下 《三论》人们可以发
现，除了仅在 “摘要”中提到一次狭义的平等主
义外，姚大志教授在文章正文中再没提及这一概
念，而是径直使用平等主义。由此我们可以推
测，姚大志教授后面讲的平等主义是对他前边讲
的狭义的平等主义的简称。但如果是这样，那他
应先对狭义的平等主义意指什么做出说明，然后
再告诉人们他将其简称为平等主义的原因，可他
却没这样做。那姚大志教授讲的狭义的平等主义
到底意指什么？从这一概念的字面含义及其出现

的语境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断：由于狭义的平等
主义是相对于优先论而言的，而优先论在这篇文
章的正文中又被姚大志教授说成是另外一种版本

的平等主义，因此，狭义的平等主义是指与 “另
外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即优先论相对而言的平
等主义，之所以要在它前面加上 “狭义的”三个
字，是因为它作为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平等主义
本身就是以平等主义命名的，而优先论虽是一种
平等主义但却不是以平等主义命名的。简而言

之，狭义的平等主义就是与另一种版本的平等主
义即优先论相对而言的平等主义。因此，当姚大
志教授说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

观念时，其中的平等主义意指的是狭义的平等主
义，即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平等主义。
第二段论述出自 《三论》的第二部分 “平等

与优先性”。根据我们在前边的推断，这段论述
中出现的平等主义，指的就是第一段论述讲的与
优先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平等主义。姚大志教授
的这段论述表明，他知道很多把自己视为平等主
义者的人 “对平等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换
句话说，他知道人们对相对优先论而言的平等主
义实际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而且也正是基
于这一情况，他提出 “我们需要对平等观念本身
进行分析，以澄清其含义”。
第三段论述紧接第二段论述，因而可以看做

是姚大志教授对 “平等观念”本身含义的澄清。
然而，他却再没提平等观念这一概念，而是径直
对他理解的平等主义，即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狭
义的平等主义的含义做了澄清： “平等主义的核
心是这样一种原则 （帕菲特把它称为平等原则）：
‘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这本身就是
坏的’。”他还进而指出这种平等原则有三层含
义：其一，在一个共同体 （或社会）里，一些人
生活得更好，另外一些人生活得更差，如果这些
生活更差者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其他情
况相同，那么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坏的；其二，平
等是一个比较性的观念，一些人的处境更差是相
对于另外一些人处境比他们更好而言的；其三，
平等具有内在的价值，即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
坏的，从而它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姚大志教授认为作为分配正

义的平等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平等主
义，另一种是优先论。他知道人们对 “狭义的平
等主义有各种不同理解”，但他没去澄清各种不
同理解的含义，而是径直提出了他自己对这种平
等主义的理解：它的核心是帕菲特讲的平等原
则。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的这种理解是难以成
立的，因为人们对这种平等主义存在各种不同的
理解，他的理解至多只是其中的一种，但他却把
他的理解———以帕菲特讲的平等原则为核心，当
做对各种不同理解的 “澄清”，并将他的理解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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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平等主义的正确理解，这就导致了一个明
显的逻辑矛盾：他一方面用平等主义指称与优先
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平等主义，另一方面又将存
在多种理解的狭义的平等主义窄化为他自己的理

解，并在不加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直接用平等主义
来指称它，从而使它无法涵盖包括帕菲特本人在
内的其他人所讲的相对优先论而言的平等主义。
让我们先来看看帕菲特的相关论述。为了表

明优先论比平等主义更可取，帕菲特先对他讲的
平等主义意指什么做了这样的说明： “我关注的
是人们生活得同样的好。在我看来，作为平等主
义者，这种平等是我们必须信奉的。我们对平等
的信奉可以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我们可以信奉不
平等是坏的。依据这种观点，当我们的目的应是
平等时，那是因为我们将因此而使结果更好。我
们此时可被称为目的论的 （ｏｒ，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ｌｉｃ）
平等主义者。我们的观点也可以是道义论的
（ｏｒ，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Ｄｅｏｎｔｉｃ）。我们可以认为，我们
的目的应是平等，但不是要使结果更好，而是因
为某种其他的道德理由。”［４］（Ｐ３－４）只是在讲到目的
论的平等主义者时，帕菲特才说这些人接受的平
等原则是： “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
这本身就是坏的。”［５］（Ｐ４）他还强调指出： “对目的
论的平等主义者而言，不平等是坏的。在我看来
这是这种观点的核心。”［６］（Ｐ５）可见，在帕菲特看
来，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平等主义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目的论的平等主义，另一种是道义论的平
等主义，而以 “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
这本身就是坏的”这种原则为核心的平等主义指
的只是前者，而非后者。由此说来，姚大志教授
理解的相对优先论而言的平等主义，就只是帕菲
特讲的相对优先论而言的两种平等主义中的目的

论的平等主义，它不能涵盖道义论的平等主义。
除了帕菲特外，其他学者对相对优先论而言

的平等主义也有论述。例如，著名政治哲学家科
恩教授指出： “大体说来，人们可以区分两种平
等主义原则：第一种是所谓的将价值完全定位在
平等上的平等主义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人的所得
之间的关系，它严格说来并不关心他们所得的多
少。第二种平等主义原则 （就像罗尔斯的差别原
则），严格说来并不肯定平等本身，而是一种使
处境最差者状况尽可能变好的策略。我们可将第

一类平等主义者称为 ‘关系平等主义者’，将第
二类平等主义者称为 ‘优先论者’，因为他们将
改善处境最差者的状况放在优先位置上。”［７］（Ｐ１６２）

不难看出，科恩这里讲的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
“关系平等主义”，也不是以姚大志教授讲的平等
原则——— “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这
本身就是坏的”为核心的，因为它关心的只是
“不同人的所得之间的关系”，而 “不关心他们所
得的多少”。因此，姚大志教授理解的与优先论
相对而言的平等主义，也不能涵盖科恩讲的与优
先论相对而言的关系平等主义。
姚大志教授提出 “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无疑与我们之间关于分配
正义的争论相关，即意在暗示他主张的优先论比
我主张的平等主义更合理。但姚大志教授这里讲
的平等主义，也不能涵盖我主张的平等主义。对
于我主张的平等主义，我曾在与他争论的两篇文
章中分别做过说明。一是在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发表的 《关于分配正义的三
个问题———与姚大志教授商榷》一文。我在这篇
文章中指出，分配正义这一概念中的 “分配”指
的是由社会或国家来分配收入、机会和资源，这
一概念中的 “正义”指的是 “给每个人以其应
有”，由它们构成的分配正义概念其含义是社会
或国家在分配上给每个人以其应有。从分配正义
概念的这一含义出发，我们可以进而把分配正义
中的 “正义”理解为判断一种分配是否正义的原
则：给每个人以其应有的分配就是正义的分配，
反之就是不正义的分配。从对分配正义的上述理
解出发，我进而提出，对于判断一种分配是否正
义的原则——— “给每个人以其应有”，应做一种
平等主义的理解。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因受所
争论问题的限制，我对自己的这种理解没做进一
步的说明，而只是在一个注释中提到： “我也认
为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但我对平等主义的
理解与姚大志教授的理解存在分歧。”［８］此外，我
还指出：“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
的主张而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正义的分配应
是平等主义的，尽管他们对 ‘平等主义的’含
义，特别是有关平等的对象，即在哪些方面的平
等，持有种种不同的看法。”［９］二是在 《哲学研
究》２０１４ 年 第 ７ 期 发 表 的 《何 为 分 配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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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姚大志教授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
中，我明确提出，对 “给每个人以其应有”应做
一种平等主义的理解，其含义是消除由当事人本
身不能为之负责的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

造成的分配不平等。我还指出，我的这种理解既
源自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按劳分配
的两个弊病的相关论述［１０］，也源自科恩在 《论
平等主义正义的通货》一文中关于 “优势获取平
等”的论述①和在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这
本小册子中关于 “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的论
述。② 按照我的理解， “正义的即平等主义的分
配，其含义不是消除所有的不平等，而是只消除
因当事人本身不能为之负责的不利的自然条件

（例如天生残疾）和社会条件 （例如家境贫寒）
所造成的不平等”［１１］。因而姚大志教授理解的平
等主义也不能涵盖我主张的平等主义。
当姚大志教授提出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的主张时，如果他讲的平等主
义是泛指相对优先论而言的、包含各种不同理解
的狭义的平等主义，那它至少应涵盖帕菲特讲的
道义论的平等主义和科恩讲的关系平等主义。如
果他讲的平等主义是特指相对优先论而言的、帕
菲特讲的目的论的平等主义，那他对此应做出明
确的说明，而不应在不加任何限定的情况下直接
用平等主义来指称它。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的
本意是指前者，因此，他的主张就存在一个明显
的问题：他先把包含各种不同理解的狭义的平等
主义窄化为帕菲特讲的目的论的平等主义，然后
由此出发去论证优先论是比平等主义，即包含各
种不同理解的狭义的平等主义，更为合理的平等
观念。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

优先论为什么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

等观念？从姚大志教授的相关论述来看，理由是

“这种平等主义及其平等原则会面临一些困
难”［１２］，其中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它难以应对 “拉
平论反驳”，而且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种
‘拉平论反驳’是非常有力的”［１３］。那他讲的
“拉平论反驳”意指的是什么？对此，姚大志教
授做了这样的说明：

ａ．一半人的福利为２０，另一半人的福利为

１０；ｂ．一半人的福利为１０，另一半人的福利也
为１０。在处境ａ中，一半人的福利比另外一半人
更少，而且这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其他情
况都相同。对于这种不平等的处境，平等主义者
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假设，由于某种原因，一半
人的福利为１０，而且是无法提高的。平等主义
要想实现自己的平等理想，就需要把另外一半人
的福利从２０降低为１０，从而拉平两者的福利。
这样就从处境ａ变成了处境ｂ。基于平等原则，
这种福利的拉平是合理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
会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使任
何人得到好处。如果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那么
平等主义 （起码是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
义）就是不合理的。这就是对平等主义的 “拉平
论反驳”。［１４］

不难看出，姚大志教授所说的拉平论反驳是
由这样三个推论构成的：

（１）由于无法容忍不平等的处境ａ，平等主义
者要实现自己的平等理想，就需要把另外一半人的
福利从２０降低为１０，从而使处境ａ变成处境ｂ，而
基于平等原则，这种福利的拉平是合理的。

（２）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
理的，因为它没有使任何人得到好处。

（３）如果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那么平等主
义 （起码是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就是
不合理的。
那么，这里出现 “平等主义者”的含义又是

什么？从 （３）中表述的平等主义 （起码是这种
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来看，平等主义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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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科恩说，他提出 “优势获取平等”是基于他对平等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即 “它的目的是要消除非自愿的劣势”。参见

Ｇ．Ａ．Ｃｏｈ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４．

科恩说：“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试图纠正所有非选择的不利条件，即当事人本身不能被合理地认为对其负有责任的不利条件，

无论它们是反映社会不幸的劣势还是反映自然不幸的不利条件，一旦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结果的差异反映的就只是偏好和
选择的差异，而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与权力的差异。”参见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２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一种，因为 “起码”的含义是 “至少”，说 “起
码是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就意味着
除它之外还有其他的平等主义。这样说来，平等
主义者指的就不仅仅是信奉这里讲的平等原则

（即帕菲特讲的目的论的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
者，而且还包括信奉其他原则的平等主义者。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在我看来，姚大

志教授讲的拉平论反驳根本构不成对平等主义的

反驳，更不用说是 “非常有力”的反驳了。
首先，拉平论反驳无法反驳帕菲特讲的道义

论的平等主义、科恩讲的关系平等主义和我主张
的平等主义。前述表明，帕菲特认为相对优先论
而言的平等主义不仅有目的论的平等主义，而且
还有道义论的平等主义。在道义论的平等主义者
看来，虽然我们有时应把平等作为目的，但这不
是因为要使结果更好，而是因为某种其他的道德
理由。因此，他们并不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
活得更差这本身就是坏的。对此，帕菲特明确指
出：“如果我们是道义论的平等主义者，我们不
认为不平等是坏的，因而我们不会被迫承认，根
据我们的观点，如果不平等被向下拉平所去除，
那这从一个方面看是更好的。”［１５］（Ｐ１８）所以， “依
据道义论的观点，我们可以避免所有形式的拉平
论反驳”［１６］（Ｐ１８）。科恩讲的关系平等主义虽然将
价值完全定位在平等上，但严格说来它只关心不
同人的所得之间的关系，而不关心他们所得多
少，因此，关系平等主义者也不会仅因一些人比
另一些人生活得更差就认为这是不正义的，更不
会因此而提出向下拉平的要求。我主张的平等主
义，其含义是消除由当事人本身不能为之负责的
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造成的分配不平等。
如果姚大志教授讲的境况ａ，即一半人的福利为

２０，另一半人的福利为１０，不是由后者本身不能
为之负责的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那他们之间存在的福利不平等就不能说是不正义

的，因而也不存在需要向下拉平的问题。
其次，拉平论反驳也难以反驳姚大志教授讲

的那种 “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
让我们先来看看拉平论反驳的推论 （１）。

（１）简单说来就是，对平等原则的信奉使平等主
义者无法容忍不平等的处境ａ，并进而要求向下
拉平，即把处境ａ变成处境ｂ。这一推论能成立

吗？我看不能，因为平等主义者信奉平等原则是
一个问题，他们能否容忍一种不平等的境况，并
进而是否要求向下拉平则是另一个问题。前者涉
及的是他们认为什么样的分配原则是正义的，后
者涉及的是他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处境———处境ａ
还是处境ｂ。由于正义不是平等主义者应选择一
种处境还是另一种处境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
他们选择处境ａ还是处境ｂ往往还要基于不同于
正义的其他理由，因此，当其他理由比实现正义
更重要时，他们可以容忍不平等的处境ａ，并且
不要求向下拉平到处境ｂ。为了表明这一点，让
我们看看西方学者在谈到拉平论反驳时经常用的

一个例子：一个一些人生来有视力而另一些人生
来是盲人的世界。面对这一不平等的处境，平等
主义者基于其信奉的平等原则会认为，如果这个
世界都是盲人，那从一个方面，即从平等方面看
会更好。但他们不会因此就非要摘除那些有视力
的人的眼睛以实现向下拉平———使所有的人都成
为盲人，因为他们还可能认为，人们有权保留他
们生来具有的器官，而这比实现平等更重要。因
此，他们完全可以容忍这种不平等处境的存在，
尽管他们依然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处境是不正义

的。可见，从平等主义者信奉平等原则，推不出
他们无法容忍不平等的处境ａ，并且非要选择拉
平到处境ｂ的结论。
再看拉平论反驳的推论 （２），即 “几乎所有

人都会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
使任何人得到好处”。我们知道，所谓合理与不
合理，指的是合乎与不合乎某种道理。而对于拉
平是否合理，人们完全可依据不同的道理而给出
不同的回答。这一点从姚大志教授的推论中就看
得很清楚。他在推论 （１）中说， “基于平等原
则，这种福利的拉平是合理的”，这其中的 “合
理的”指的是合乎平等主义者认可的道理，即
“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这本身就是
坏的”。当他在推论 （２）中说， “几乎所有人都
会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使任
何人得到好处”，这其中的 “不合理的”指的是
“它没有使任何人得到好处”，由此我们还可以推
断，与其相反的 “合理”的含义，是至少使一个
人福利有所提高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福利有所下

降，也即实现人们所说的帕累托改善。如果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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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教授在推论中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 “合
理”与 “不合理”概念，那当他说 “几乎所有人
都会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使
任何人得到好处”时，这其中的 “几乎所有人”，
指的就只能是那些认为拉平因 “没有使任何人得
到好处”因而是不合理的人，而不包括那些因信
奉 “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这本身就
是坏的”而认为拉平是合理的平等主义者。这里
需要指出，姚大志教授的 “几乎所有的人”的用
语，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信奉平等主义原则的平
等主义者也被包括在内的错觉，因为从字面上
讲，在 “几乎所有的人”以外是不会再有什么人
的。如果 “几乎所有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
人，特别是它不包括那些信奉平等主义原则的平
等主义者，那推论 （２）就难以构成对平等主义
的反驳，因为推论 （２）说的只是一些人 （即便
他们人数极多，以至于可以说是 “几乎所有的
人”）因拉平没有使任何人得到好处而认为它不
合理。它怎能构成对平等主义者因信奉平等原则
而认为拉平是合理的反驳呢？实际上，在一些情
况中，因信奉平等原则而认为拉平是合理的人为
数并不少。为了表明这一点，我这里转述科恩举
的一个例子。他说，设想一个和平的没有国家的
自然状态，吗哪 （《圣经》中讲的以色列人漂泊
荒野时上帝所赐的食物———引者注）从天而降并
得到平等的分享，因为分享者认为这是对待来自
上天的吗哪的正确方式。现在假定，一块额外的
不可移动但可消除的吗哪落在了珍妮的地块上。
珍妮说： “我不想要这块额外的吗哪，我准备用
它生起大篝火并把你们都请来。因为对我来讲，
拥有多于你们诸位的东西是不公平的，这真的让
我极度不快。”如果你认为珍妮只不过是犯傻，那
你也许会主张将拉平论反驳用于正义赞同平等的

要求。但我不认为珍妮是犯傻的人。我会认为她
不过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
赞扬她这样做人，也许还应将那块额外的吗哪奖
赏给她。［１７］（Ｐ２２９）在这个例子中，出于对平等的信
奉，珍妮放弃并销毁了她额外获得的那块吗哪，
从而造成了没使任何人得到好处的向下拉平，但
这会使所有的人都认为她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吗？

显然不会，至少像科恩这样的平等主义者就不这
样认为，而且像他这样的平等主义者很多。

最后，再看拉平论反驳的推论 （３），即 “如
果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那么平等主义 （起码是
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就是不合理的”。
由于推论 （３）紧接着推论 （２），因此， （３）中
的 “如果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实际上讲的是，
如果 “几乎所有人”都因 “没有使任何人得到好
处”而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那么平等主义
（起码是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就是不
合理的。这一推论更不能成立。因为拉平是对现
实处境的一种选择，说拉平 “没有使任何人得到
好处”因而是不合理的，其不合理说到底是指这
种选择违背了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而平等主义
是判断一种分配是否正义的原则，就姚大志教授
讲的目的论的平等主义而言，其核心是 “如果一
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这本身就是坏的”，
从基于功利主义效用原则而言的拉平的不合理，
怎能得出平等主义 （起码是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
平等主义）是不合理的结论呢？

三

对于优先论为什么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

的平等观念，姚大志教授给出三个理由：一是平
等主义无法避免拉平论反驳，而优先论则能够避
免这种反驳；二是优先论比平等主义有更明确的
焦点，因而可以解决确切的问题；三是平等观念
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它关心那些生活困苦的人

们，而优先论关心的正是这样的人。在分析他的
这三个理由能否成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他讲
的相对于平等主义而言的优先论意指什么。关于
优先论的含义，他有以下三段论述：

（１）探讨关于平等观念作为分配正义的两种
主要的平等观念，一种是狭义的平等主义，另外
一种是优先论。［１８］

（２）与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不同，
还存在另外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
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而是那些生
活处境不好的人们，那些连最基本需要都没有满
足的人们，那些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这种
版本的平等主义最早是由内格尔表达的，后来被
帕菲特加以详细阐述，并把它称为优先论。按照
帕菲特的解释，优先论的原则是： “人们生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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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差，使这些人受益就更为重要。”［１９］

（３）为了更明确区分开平等主义与优先论，
让我们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首先，从本性
上看，平等主义是关系性的，它关注的是 “弱势
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相比的福利之相对差

距”，而优先论则不是关系性的，它关注的是
“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之较低的绝对水平”。其
次，在平等观念上，平等主义主张平等具有一种
内在的价值，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少的福
利，这本身就是坏的。优先论则认为平等只具有
一种工具主义的价值，因为它把改善弱势群体的
处境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平等不过是提高弱势群
体成员之福利的一种后果。［２０］

这三段论述表明，姚大志教授讲的平等观念
是作为分配正义的平等观念，优先论是其中一种
主要的平等观念，狭义的平等主义是另一种主要
的平等观念。优先论是另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
这种平等主义与狭义的平等主义不同，它不是关
系性的，即它不关注 “弱势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
成员相比的福利之相对差距”，而只关注 “弱势
群体成员的福利之较低的绝对水平”，它不认为
“平等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而认为 “平等只具
有一种工具主义的价值”。
姚大志教授将优先论称为另一种版本的平等

主义会使人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优先论像他讲的
那样与平等主义 （狭义的）截然不同，那他为什
么还把它说成是另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呢？对

此，姚大志教授没做任何的解释。在我看来，当
姚大志教授说优先论是另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

时，他此时讲的平等主义只是一种引申意义上的
平等主义，即认为平等具有工具价值的平等主
义，而当他用平等主义指称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
狭义的平等主义时，他此时讲的平等主义指的则
是原本意义上的平等主义，即认为平等具有内在
价值的平等主义。对于这两种不同意义的平等主
义的区别，帕菲特曾做过这样的说明： “如果我
们主张平等具有价值，我们也许只是意指它具有
好的结果。平等具有多种好的结果，不平等具有
多种坏的结果。例如，如果人们是不平等的，那
它能造成冲突，或嫉妒，或置一些人于另一些人
的权力之下。如果我们重视平等是因为我们关注
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就是认为平等具有工具性的

价值：我们认为它作为一种工具是好的。但我关
注的是一种不同的想法。对真正的平等主义者而
言，平等具有内在的价值。就像内格尔所宣称
的，它 ‘本身就是好的’。”［２１］（Ｐ５６）他还明确指出：
“根据我一开始的定义，优先论的观点不是平等
主义的。根据这种观点，虽然我们应当优先考虑
生活较差的人，但那不是因为我们将要减少不平
等。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本身是坏的或不正义
的。然而，由于这一观点具有一种对平等的内在
偏爱，因而，从第二位的、更宽松的意义上讲，
它可被称为平等主义的。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
持有这种观点，那我们就是非关系的平等主义
者。”［２２］（Ｐ２５）简而言之，在帕菲特看来，优先论不
是平等主义，或只是 “从第二位的、更宽松的意
义上讲”的平等主义。对于平等主义与优先论的
区别，科恩也做过说明。在前边引用的他的那段
话中，他讲到两种平等主义原则，第一种将价值
完全定位在平等上，第二种严格说来并不肯定平
等本身，而是一种使处境最差者状况尽可能变好
的策略。他把信奉第一种原则的平等主义者称为
关系平等主义者，把信奉第二种原则的平等主义
者称为优先论者。科恩为什么把优先论也说成是
一种平等主义，把优先论者也称为平等主义者
呢？对此，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他们在这里
被称为 ‘平等主义者’，不是因为一个明显错误
的看法，即他们声称把 ‘平等主义’ （相对于优
先主义）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是因为他们相信
促进平等。一个功利主义者———拒绝把平等主义
作为基本原则但相信逐渐缩小的边际效用法则证

明了一种平等分配的正当性———可能会被许可
说：因为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所以我是一个平
等主义者。”［２３］（Ｐ２６）不难看出，科恩将优先论者称
为平等主义者，也只是就他们认为优先改善处境
最差的人的状况会促进平等而言的。从帕菲特和
科恩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姚大志教授讲的优先论
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主义，
而只是一种引申意义上的工具主义的平等主义。
姚大志教授肯定知道帕菲特的相关论述，因

为他自己也明确谈到 “优先论则认为平等只具有
一种工具主义的价值”。如果优先论只是一种工
具意义上的平等主义，而与优先论相对而言的狭
义的平等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主义，那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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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教授为什么不加区别地将它们都说成作为分

配正义的平等观念？对此，姚大志教授没做任何
说明，而只是径直提出前者是比后者 “更合理的
平等观念”。那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中的 “更
合理”又是就什么而言？对此，姚大志教授也没
做任何说明，只是给出了前边谈到的三个理由。
让我们先看第一个理由： “在面对反平等主

义的反驳时，平等主义无法避免拉平论的反驳，
而优先论则能够避免这种反驳。”［２４］这里讲的平
等主义，是指作为一种平等观念的狭义的平等主
义，这里讲的优先论，是指作为另一种平等观念
的另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因为只有做这样的理
解，它才能作为辩护 “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这一主张的一个理由。从第
一个理由看，优先论比平等主义更合理就在于前
者能够避免拉平论的反驳，而后者无法避免。我
在前边已经表明，平等主义可以避免拉平论反
驳，因此，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这里需要补
充说明的是，如果以能否避免拉平论反驳来判断
优先论与平等主义哪一个更合理，那它们二者就
都要 “面对反平等主义的反驳”，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因它们中的前一个能够避免这一反驳、后一
个不能避免这一反驳而认为前一个更合理。然
而，这一理由讲的 “面对反平等主义的反驳”，
其含义是只有主张拉平的平等主义才会面对反平

等主义的拉平论的反驳，优先论则因不主张拉平
而不会面对这种反驳，如果优先论不会面对这种
反驳，那说优先论因能够避免这一反驳而比平等
主义更合理就是没有道理的。
再看他的第二个理由：“在分配正义问题上，

平等主义的任务是消除不平等，而由于 ‘不平等
是复杂的、个人性的、并且在本质上是比较性
的’，所以它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以致无法聚
焦于某一点。相反，优先论的首要任务不是消除
不平等，而是改善处境更差者的处境，这样它就
有了明确的焦点，有了可以着手解决的确切问
题，从而能够参照它们来设计制度，以实现正义
的理想。”［２５］简而言之，优先论比平等主义更合
理就在于前者有明确的焦点，而后者无法聚焦于
某一点。在我看来，这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
因为姚大志教授要论证的是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

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

优先论是一种平等观念，平等主义也是一种平等
观念，前者是比后者更合理的平等观念。但在他
给出的第二个理由中，优先论和平等主义却不是
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念，而成了两种不同的分配策
略。这明显体现在他的两个说法上： “平等主义
的任务是消除不平等”，“优先论的首要任务不是
消除不平等，而是改善处境更差者的处境”。我
们知道，任务的含义是担负的责任，但如果优先
论和平等主义只是两种平等观念，那它们如何担
负各自的责任？对此，姚大志教授没做任何说
明。如果我们再联系他讲的平等主义 “需要关注
的东西太多，以致无法聚焦于某一点”，而优先
论有明确的焦点，有 “可以着手解决的确切问
题，从而能够参照它们来设计制度，以实现正义
的理想”，那他这里讲的平等主义和优先论就只
能理解为为了实现分配正义而为制度设计提供的

两种可选择的策略。而且只有做这种理解，第二
个理由讲的优先论比平等主义更合理，即后者无
法聚焦于某一点，而前者则有明确的焦点，才能
讲得通。如此说来，姚大志教授的第二个理由就
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
一是将平等主义说成一种分配策略。前述表

明，姚大志教授讲的平等主义，指的是作为分配
正义的一种主要平等观念的平等主义。而作为分
配正义的平等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指的是
“对平等的理解……比如说，关于什么是 ‘平等
的分配’，我的理解是 ‘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
等的一份’，而段忠桥教授的理解是 ‘把人当做
平等者来对待’”［２６］。如果这就是他讲的平等观
念，那他讲的作为分配正义的一种平等观念的平
等主义，就只能是判断一种分配是否正义的原
则，一种为平等主义者所认可的正义原则———平
等的分配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尽管在
何为平等的问题上，平等主义者存在各种不同的
理解。这种平等主义怎能担负起 “消灭不平等的
任务”，怎能存在因 “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以
致无法聚焦于某一点”的问题呢？
二是将优先论说成一种平等观念。前述表

明，姚大志教授要论证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
更合理的平等观念，但在他给出的第二个理由
中，优先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分配策略。不仅如
此，在他的相关论述中，优先论还是一种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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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无关的分配策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
这种平等主义 “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们之间的不平
等，而是那些生活处境不好的人们，那些连最基
本需要都没有满足的人们，那些存在于社会最底
层的人们”。如果优先论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们之
间的不平等，那它怎能成为一种平等观念呢？此
外，我们知道，平等是一个关系概念，平等总是
相对于不平等而言。而优先论用姚大志教授自己
的话讲，“则不是关系性的，它关注的是 ‘弱势群
体成员的福利之较低的绝对水平’”，如果它不是
关系性的，那它又怎能成为一种平等观念呢？当
然，姚大志教授也讲了这样的话：“虽然优先论的
重心是改善处境更差者的处境，但是它也带有平
等主义的后果。”但是，这能作为它是一种平等观
念的理由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果以 “带有平等
主义的后果”为由将优先论说成是一种平等观念，
那功利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平等观念，因为它讲
的边际效用也可带来平等的后果，但是，人们能
因此就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平等观念吗？

总之，第二个理由是先把作为一种平等观念
的平等主义说成是一种分配策略，把作为一种分
配策略的优先论说成是一种平等观念，然后以前
者无法聚焦于某一点、而后者则有明确的焦点为
由，论证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
观念。而如果它对平等主义和优先论本身的理解
就是错误的，它还能成立吗？
最后看他的第三个理由： “平等观念真正打

动人的地方是它关心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们。假设
存在一个百万富翁的社会，它要比我们现在的社
会富裕１００倍，其中一半人的收入为４００万，另
一半人的收入为８００万，我们会在意这个社会的
不平等吗？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而在我
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里，即使改革开放已经３０
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人变
得富裕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困难，处
境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平等观念表达了我
们的道德关切：应该改善弱势群体成员的处
境。”［２７］简而言之，由于平等观念真正打动人的
地方是它关心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们，而优先论的
任务恰恰 “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改善处境更差
者的处境”，因而优先论作为一种平等观念比另
一种平等观念，即认为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平等

主义更合理。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的第三个理
由也不能成立。
首先，说 “平等观念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它

关心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们”是不能成立的。前述
表明，姚大志教授讲的平等观念是作为分配正义
的平等观念，进而言之，是正义的分配应是平等
的分配的观念，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平等的分配存
在各种不同理解。如果这就是他讲的平等观念，
那由此怎能得出这种观念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

“它关心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们”的结论呢？姚大
志教授认为他举的那个 “百万富翁的社会”的例
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的看法则相反，因为：
第一，这个例子根本不涉及 “生活困苦的人们”，
因而它表明不了对这种人的关心；第二，这个例
子讲的 “我们”不在意 “这个社会的不平等”，
其原因只在于他们不是平等主义者。在我看来，
平等观念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或平等主义者真正
关心的东西，是平等本身。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我这里引用科恩讲的一个例子，一个恰好可与姚
大志教授的 “百万富翁的社会”相对照的例子：
“假定我们生活的社会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这
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但它却这样来分
配，以致使一些人成为半百万富翁，一些人成为
超级百万富翁。此时不会有人对处在底层的人们
境况如何糟糕而大惊小怪，这很难被看做是要紧
的事情，但这一社会却仍会是不正义的，因为它
没有平等地对待所有这些非常幸运的人。”［２８］如

果说平等观念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对平等本身的

关心，那说优先论因不关心平等因而是一种比平
等主义更合理平等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作为分配正义的平等观念表达的道德

关切不是 “应该改善弱势群体成员的处境”，而
是消除因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人们在处境上的不平

等。我们知道，弱势群体成员的处境往往是由多
种原因导致的，其中既有与自己的错误或选择相
关的主观原因 （如好吃懒做），也有与自己的错
误或选择无关的客观原因 （如生来残疾），而作
为分配正义的平等观念表达的道德关切则只涉及

后者，而不涉及前者。如果无视导致弱势群体成
员处境差的原因，而只讲应该改善弱势群体成员
的处境，那就会忽略责任在分配正义中的作用，
而这一点正是德沃金等著名政治哲学家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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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优先论的改善弱势群体成员处境的主张必
定会涉及再分配的问题，而如果无视导致他们处
境差的主观原因，那这种再分配就是不公平的，
因为它意味着处境较好的人要为处境较差的人的

错误或选择付费。如果说作为分配正义的平等观
念表达的道德关切只是消除因偶然因素所导致的

人们在处境上的不平等，那以优先论主张应该改
善弱势群体成员的处境为由，说优先论是一种比
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就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优先论是一种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分
配策略，平等主义是一种正义的分配原则，在它
们之间不存在哪一个更合理的问题。当然，不能
否认，优先论作为一种分配政策确实有它的合理
性，也确实吸引了很多人，包括很多自认为是平
等主义者的人，但它的合理性和吸引力绝不是因
为它表达了一种体现分配正义的平等观念，而是
因为它是人们可能接受的与平等主义最为接近的

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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